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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一个城市下层大家庭的征迁纠纷为个案，呈现了货币化征迁如

何打破既有分家格局，迫使“再分家”发生，进而揭示出货币化政策的实质是使

由带有总体生计考量和家庭政治权衡的居住安排及其事实演成的“家产”成为

增值的“家财”。 同时，本文也发现了“家”在该过程中的逆向行动：在特定的内

部政治和表达机会下，在住居“前史”中塑就的不同家庭政治框架得到“再议”

并推动纠纷的方向， 大家庭内诸边界及其间的较量格局反过来构成货币补偿

分割的框架和主导逻辑。征迁基层代理者的实践和“语言”由此被家庭政治“渗

透”，其谈判技术和“法的依据”落实为干预家庭政治的筹码、判定“前史”的辅

助工具和引导家庭成员修改分割目标的参照 ,从而令“货币化征迁”成为一个

伦理政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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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ization of Monetized Exprop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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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 case of an expropriation and resettlement dispute of a

large urban family to show how monetization of expropriation and resettlement can

break the existing pattern of family property division and force new separation

arrangemen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monetary demolition compensation introduces

a process by which the non -divisible “family possession” of the entire shared

livelihood arrangement becomes the divisible and value-added“family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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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can also cause the reverse actions of“family.” Under certain internal

politics and opportunities， different family political structures formed previously are

being renegotiated. The bodily facts happened during the negotiation drive the direction

of the dispute, upon which the“moral accusation” itself becomes a new action to start a

new round of family politics, creating new moral bargaining chips.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internal boundaries, maintained by the different roles of family members

such as wives, married daughters, fathers, sons and brothers， in turn becomes the

framework and dominant logic of monetary compensation criterion. “Legal basis” has

thus become an auxiliary tool for judging family political history and a reference for

guiding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to modify their compensation goals. The demolition

agents are thus compelled to learn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each family and become

insinuated into family affairs. Agents’ negotiation skills and their knowledge of the

demolition policy are used to advantage in intervention in family politics. As a result,

the monetized compensation practice has actually become an ethical political process.

Keywords：urbanization， monetization， family -property division， family politics，

ethical politics

继 20 世纪 70—90 年代颁行的实物安置（拆迁）政策之后，21 世纪以
来逐渐通行的货币化征迁 1 安置政策已经成为一部分城市家庭， 尤其是
城市下层家庭进行再生产的新路径。 与实物安置不同的是，货币化政策

1. 本文将自上而下对城市房屋的“征收”和“拆迁”行为合称为“征迁”，将与被征收/拆迁房屋
相关的居民称为“被动迁者/家庭”。 首先，根据 2001—2011 年期间生效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
迁与补偿条例》和替代该条例、自 2011 年生效至今的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我们可将 20 年来针对城市房屋的城市化运动划分为“拆迁时代”和“征收时代”两个阶
段。 其中，从拆迁时代向征收时代的过渡或变革与国家对拆迁时代暴力拆迁事件和社会冲突
加剧的回应直接相关（参见朱晓阳的待出版书稿《小村故事： 土豆洋芋与挖机（2010—
2014）》）。 但这个划分是粗略的，因为 2011 年只是条例变革的“文件节点”，实际上的“上传下
达”至少要到 2013 年才完成。 进入征收时代后，城市化运动的基层势力格局有整体性的调整，
一些新局面和新问题也是在这个变革之后才发生的（详见林叶，2018）。以上划分值得申明，因
为对征收时代城市化项目进行的一些观察存在对这一背景性变革的忽视。 其次，将“征迁”合
称是因本文要重新理解的所谓“货币化”政策是从拆迁时代延续到征收时代的，而称这些遭遇
城市化运动的居民为“被动迁者/家庭”则是沿袭陈映芳（2008，2010）的讲法。 本文想以此种讲
法强调对这类居民自身而言更为重要的“被拆除”和“被迁移”的生活实际，因为不论其所遇为拆
迁项目还是征收项目，这种切身的感受和认识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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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以物权为中心的社会分配转向与被征迁家庭的既有分家结果/
计划产生明显的冲突，甚至迫使其失效。 这一过程对于那些长期面对居
住紧张、家庭规模大且结构复杂等问题的城市下层家庭而言，尤其具有冲
破力，其直接后果是令这类家庭在征迁过程中被迫进行一轮“再分家”。

与这一“再分家”事实同时发生的是：与居住实践相关的家庭伦理观
念（即家宅观念）显露出其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性，并在城市更新这
一类的社会过程中发生变动。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落实在普通人身上的、
与居住实践相关的观念变动，可以被概括为从有传统风俗特征的集体主
义家宅观念 2 向半市场化的物权主义家宅观念 3 的转变。 这个转变正是
伴随 20 世纪末以来以城市化为目标、 以货币化征迁为实质内容的城乡
治理行动而发生的。 本文所描述的于征迁过程中发生的“被迫的再分家”
就是这类治理行动促使既有家宅观念发生转变的重要实例。

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再分家”或者说货币化征迁对既有分家

2. 这里的“集体主义家宅观念”指的是：第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集体主义时代针对单位
职工及其家庭的住宿制度，其中一条是：如夫妻双方都有单位，只能在其中一方单位分房。 这
一条规定至今在购买经济适用房和申请公/廉租房时仍然有效。 第二，集体主义时代存在与上
述住宿制度安排相关但在更广泛意义上（即在整个资源和福利分配上）对家庭的“捆绑”。这里
的“传统风俗特征”则指：被“捆绑”的家庭依照特定的伦理原则将国家给予的“打包资源/福
利”在家庭内部进行具体分配。 陈映芳（2010）准确地指出了集体时代国家对家庭的“捆绑”逻
辑，但并未继续讨论集体时代的被捆绑家庭具体如何进行“内部调剂”，也因此没有关注这些
“内部调剂史”背后的伦理根据如何在今天征迁背景下的家庭纠纷中延续其作用。本文正是通
过勾连集体主义时代以来的住居史背后的分配伦理和征迁中“讨价还价”举动背后的理由来
发现这种连续性。
3. 这里的“物权主义”是指：和实物安置政策相比，货币化补偿安置政策最不同之处在于，它
以物权法中的个体主义特征为底色，强化人对物支配的财产关系，但不讨论物所承载的精神
纽带（侯猛，2011）。本文认为，这种“物所承载的精神纽带”在实物安置政策那里体现为所分配
的“实物”（即安置房）带有的国家试图对每个人实现的平均主义。 它具体是指，被安置者只要
是被拆房屋中的“常住人口”，不论其与房屋产权的关系如何，国家一律根据普遍意义上的家
庭角色及个体生命特征分配相应面积。这种平均主义背后是对“理想家庭”居住实践及其伦理
关系的预设。 而货币化补偿安置政策在某种意义上秉持相反的逻辑，只确保对被拆房屋产权
面积的折算及对产权人的负责，而不确保被拆房屋中所有其他“常住人口”在征迁后的居住。
这里的“半市场化”是指在拆迁时代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即除按证照面积补偿房屋产权人以
外，也根据被动迁房屋内的户口人数、户内核心家庭数来调整补偿方案，即陈映芳等提出的除
了“数砖头”外还“数人头”（参见陈映芳，2010；王娜，2011）。 例如，本文中的下江市在拆迁时
代就将因动迁变得确无居处的“无房户”纳入安置范围。 因此，货币化政策尽管因房屋入市的
市场化动力而以“物权”为本，但同时也辅以对基本居住的托底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
货币化政策继承了（或者说保留了）集体主义时代平均主义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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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计划的“搅和”， 又恰为被动迁者提供了一个在平常之日难以获
得的开展新一轮“家庭政治较量”的机会， 4 以及一个可将家庭政治史
中的“纠葛”进行展演的谈判舞台、一回厘清家庭历史的人伦辩论。 在
这类谈判与辩论的现场，围绕房子及整个住居问题展开的努力既可能
再塑“家”的伦理结构和具体家庭政治格局，同时也可能“渗透”5 自上
而下施加于其身的征迁权力。 一方面，由于这类房子和住居问题始终
在与家庭政治交缠的情况下被家庭成员讨论和实践，因此，此类家庭
矛盾的“真相”可能与一些学者的见解和公众想象相反。 如果我们确实
将这类被动迁者作为主体，从其视角出发，那么家庭成员间看似在基
层权力引导和约束下对房屋征迁补偿利益的争夺行为，首先就被他们
自己划分成“与征迁者夺利”和“与家里人夺利”两个不同的部分，后一
点完全是从家庭内的“斗争”而非效率观或经济理性人逻辑出发的。 另
一方面，与之相关的是，正是通过（也只有通过）与这些家庭的伦理生
活相关联，尤其是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其伦常性的“家务事”中，征迁
权力的基层代理人（即动迁小组人员）与被动迁家庭的谈判工作才能
真正得以开展。 以上两方面共同表明，针对城市中下层家庭的货币化
征迁这一公共政治过程，由于被具体卷入家庭伦理生活中而成为一种
伦理化的公共政治。 6 货币化征迁的这种伦理政治化，将在本文中由一
个完整的民族志个案得到阐明。

一、从“被忽视的家”到“被忽视的家庭政治”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城乡地带持续开展的、 以征地拆迁为主要形式
的城市化运动，是一场牵动平民日常生活“根部”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
不仅强势地推进了特定经济的、物权的和社会的秩序与治理话语，也主
动塑造着一种明确的生活形制理想和日常人伦假设。 普通人的“家”在
这场运动中看似已被连根拔起， 家庭危机成为在该过程中普遍浮现的
生活和精神困境。

中国学界对城市化问题及社会危机的观察和讨论自征地拆迁运动

4. 这一点来自周飞舟、郑少雄两位老师的启发。
5. 这个表述受到陈映芳（2010）对国家主义下的家庭的观察的启发，她认为，“捆绑”制度下的
家庭并非被动的对象，它反过来也在通过例如“向单位要福利”的方式“渗透”国家。
6. 这一点是在受到朱晓阳老师启发后，与陈斯一的讨论中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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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便已开始，其中近 20 年来最有推进性的方向是通过引入有关城市
权利和正义的当代西方理论， 并借鉴这些理论所应对的西方城市化实
践中的问题来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寻找根源和解决方法。但是，这一方
向的缺点在于：第一，城市权利与正义论的借用者缺乏对中国城市开发
中基层过程的持久观察，尤其缺少对基层谈判的“现场”进行长期的、真
正进入内部视角的参与观察；7 第二， 该理论所启发的讨论主要从个体
的“公民权”立场出发，并在观察自下而上的实践时主要以“权力—治
理”框架为路径，关注被动迁者的集体反抗；第三，绝大多数这类观察缺
乏对时间性，也即事件本身的“前史”的关注。 因此，发生在基层的直接
互动和被认为面临危机的主体在城市化中的具体日常实践和伦理困
境，尚未得到田野调查者真正深入的观察和理论建构者的准确对待。

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在田野调查中明确转向对这一过程中实质的
“基层政治”的观察，并由此发现：城市化的基层政治始终存在着为被动
迁家庭的家庭伦理生活所“伦理化”的情况。换言之，这个看似是公共政
治的问题实际上被家庭伦理化了———这与既往受到形式经济学或工具
主义影响的研究所得到的认识是相反的。 8 而要准确判断（或者说重新
判断）“家”的伦理是否真的在此过程中被再塑，就必须在上述认识的基
础上开展新的讨论。

同时，为尝试解决上述“时间性”缺失的问题，本文将被动迁家庭的
住居史和与之交缠的家庭政治史纳入对个案的延伸观察当中，并发现：
看似和国家引导下的征迁政策有违的所谓民间的“家”的边界 /结构 /规
范， 实际上是数年间具体的居住事实与征迁发生前多次的居住政策变
革及国家的资源 /福利再分配互相“演成”9 的现实，而非简单的国家—

7. 既有研究几乎都未深入这类谈判现场，如王娜（2011）的家庭矛盾案例主要是在专门的“调
解场所”获得；张云鹏（Zhang，2017）的田野调查主要对被动迁人展开，对基层动迁者则无深入
接触；施芸卿（2019）的“进场”因跟随街道人员而始终带有“权威性”（周琪，2019），同时也缺乏
对街道人员长时间的日常实践意义上“涉身其中”的观察；张鹂（Zhang，2010）与征迁者的对话
则主要是对拆迁办人员和拆迁公司的粗浅访谈。 总之，这些田野调查过程多多少少都始终是
在一个“局外人”的处境之中。
8. 可参见朱晓阳（2019）在《基层空间的法：社会形态、兵法和地势》一文中的具体批评。
9. 这个说法是本文在 STS 研究者提出的“演成”（enactment）概念[Woolgar and Lezaun，2013，转
引自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一文（待刊）]、朱晓阳（2019）从栖居
视角对“居住现实如何演成”的判断、陈映芳（2010）对“捆绑制度”的指明和本文中曾家住居史
的事实基础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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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或国家—家庭）之间、标准化—地方性之间的分歧。正是在此意义
上，本文认为，征迁政策的具体执行正是以既有住居史为基础，才催生
出新的家庭政治较量，也即我们所看到的“征迁中的家庭纠纷”。 同时，
征迁的基层代理人也在事实上被彻底卷进这些家庭政治之中。

学界已经注意到“家”在城市化研究中被忽略的情况，尤其是对被
动迁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演变（陈映芳，2004）和征迁中家庭纠纷 /破
裂的政治生产过程的讨论的缺失（Zhang，2017：194）。 对这个缺失的补
足成为一系列针对被动迁家庭的纠纷所开展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和人类
学田野观察的动力。 这些研究对学界在该话题上的认识的增补和推进
主要表现在：第一，将被动迁家庭在动迁利益与家庭关系间的“两难困
境”学术化（王娜，2011；孙超 2013；刘怡然，2014；Zhang，2017；秦祥瑞、
沈毅，2019）； 10 第二，揭示了在有关城市化运动的话语权力和价值层面
上，国家与家庭之间是一种垄断与被垄断的关系（陈映芳，2008）。 这种
关系尤其体现在，过去长期延续的“家庭财产集体所有权”在以市场话
语进行的货币化政策面前失去了合法性（孙超，2013），“家庭财产集体
所有权”这一模糊的产权事实在有强制力的征迁行动下被迫清晰化，原
先“多义”的家庭边界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简化和标准化（Zhang，2017）。

但是，上述增补和推进依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缺乏对被动迁
家庭的家庭政治在时间性上的认识；其次，这种时间性的缺乏不仅使研
究者持一种对家庭内“亲密关系”的误解，即将“亲密关系”理解为“亲
密的状态”， 11 还使研究者对此类家庭在征迁前的状态持一种还原论色
彩的理想化，即似乎其成员间关系在征迁前完好而亲密，或者未曾发生

10. 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亲密关系和经济理性的双重困境”（王娜，2011）以及“或选择保全
家庭关系而无法修补地让步经济利益， 或选择坚定维护经济利益但冒着毁坏家庭的风险”的

“虚假的两难困境”（Zhang，2017）。
11. 参见吴飞（2009）在《浮生取义》中对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的区别以及对亲密关系和亲密
的状态的区别。吴飞提醒，家庭的确是一个政治性的存在，但家庭的政治与公共的政治有所不
同，两者可能都存在权力斗争，但其价值标准和目标在本质上并不相似。 最重要的是，亲人之
间的预期（即家庭正义）与公共政治中的预期（即公共正义）是不同的，后者的斗争目的是击败
敌人、保存自己，前者的目的则是形成某种特定形式的或更理性的亲密关系，使“全家”按照自
己希望的方式“过日子”（吴飞，2009：116）。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公共政治和家庭政治进行
区分的。 另外，吴飞区分亲密关系和亲密的状态，认为亲密关系并非只在“关系好”的家庭才存
在，因此不等于亲密的状态，而是指个体生命与家庭联结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吴飞，2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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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类似在征迁中所谓的两难状态。 12 这两个问题令这些研究虽然看到
了征迁中的“家”，却不能彻底理解征迁过程中的“家庭政治”。 这也使
得大多数的研究倾向于认为， 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政治被公共政治所牵
制和左右，而不是相反。 但事实上，从被动迁家庭的内部视角看到的情
况可能极为不同，家庭政治反而是在以“伦理化”的方式“渗入”征迁中
的公共政治：一方面，在某些情境下，基层动迁小组人员从身体性日常实践 13

到“语言”都被家庭政治所裹挟；另一方面，所谓“货币化”的计算方式
在某些情境下不是被市场化而是被伦理化地计算着，也就是说，货币补
偿的每一笔账都有着关乎“家庭内的公正”的意味。

有鉴于此， 本文将使用延伸个案方法， 深入挖掘一个被动迁家庭
的住居史、家庭政治史和动迁中的家庭政治过程，以揭示征迁过程中
基层政治的这种“被家庭伦理化”。 14 延伸个案方法的经典运用者、法
人类学者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对巴若茨（Barotse）社会纠纷裁决者

12.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理想化的想法也影响到研究者对这些家庭发生纠纷后的状
态的判断，例如认为这类陷入矛盾的家庭因征迁而“失能”或“崩溃”（如 Zhang，2017），而
看不到家庭矛盾本身就是家庭成员间“亲密关系”的一种状态。 拆迁之后，那些关系破裂
的家庭成员间绵延的“罅隙”恰恰说明那种模糊的“家庭财产集体所有权”并未消失，而是
“经此一役”成为家庭政治较量中新的道德资本，并为下一轮的家庭政治较量待命。 在这
个意义上，纠纷发生后，即便各个家庭成员处于暂时性的不往来状态，家庭的生命也仍在
延续。
13. 下文中动迁小组不得不每天接受曾褀华“醉醺醺”地“耍”，就是小组人员日常身体实
践被家庭政治裹挟的一个例证。 这与动迁小组办公室特殊的场所性质和基层拆迁人员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中缓慢形成的工作伦理相关，前者指小组办公室的地点及工作方式令小
组人员短暂地“内嵌”于被征迁社区中，并在办公室中有栖身性地“度日”；后者指基层拆
迁人员逐渐固化的一种调解者的身份自觉（详见林叶，2018：167-173）。 这里，我们需要对
征迁权力的中层代理人和基层代理人进行区分，因为上述情况仅指向后者。 这种区分也
提示我们，基层拆迁人员的“调解者自觉”有些类似达斯（Veena Das）所讨论的地方医院的
医生（而不是更高层次的医生）与病人日常打交道的方式。 达斯（2008）认为，地方医院医
生的诊疗是回应了患者的苦难的， 而更高层次的医生则仅将患者视作科学数据下的人
群。 达斯提及的这种对苦难的不同回应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层代理人和基层代理人在对被
动迁家庭的内部矛盾的回应上的区别。
14. 延伸个案方法（extended-case method）在调查个案本身的同时，也将产生个案的社会
脉络或情境———即“前历史”和“社会后果”———纳入考察的范围，其中，对有关“前历史”
的经验资料的运用被认为具有“连根拔出”问题的解释力（朱晓阳，2008：298-304）。 本文
对延伸个案方法的使用正是在此意义上，即试图通过追寻“前史”来认识这类家庭纠纷的
性质、意义与“根”。

98· ·



拆“穿”的家庭：住居史、再分家与边界之争

“库塔”（Kuta）的断案方式的讨论，能够十分直接地表明这种强调考察
“前历史”的路径与本文之间的联系。 格拉克曼在观察一场发生在甥舅
间的菜园所有权纠纷案的庭审时发现， 库塔追索和认可的证据不仅限
于案件本身，还涉及当事人在更长历史时间中的行为（转引自王秋俊，
2017：105）。 在库塔看来，庭上的“菜园纠纷”仅仅是令整个家庭的纠纷
发展到“紧要关头”的一个（促发）事件，相关证据其实非常广泛，所有与
该家庭的纠纷有关的道德议题（moral issues）都应被加以考虑，如此才
有可能了解该家庭纠纷在数年间所呈现的整体状况（Gluckman，1955：
51）。本文将要展开的对曾家住居史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家庭政治史的探
求，正是出于将其视为与征迁中的“再分家”有关的道德议题的考虑。

综上，本文的意图在于为日常实践意义上城市化的“基层事实”建
立更加清晰的概念，厘清重新进入这类事实的可能路径。 因此，本文将
以一个带有时间性视角的基于足够“厚”的田野观察的民族志，在更为
微观的尺度上，从内部视角讨论“一种情境下” 15 的城市化过程，以期从
此前被忽略的关键角度———城市化公共问题的“家庭伦理化”———重新
辨析这场变革中被认为是核心的“家”的危机问题。

二、房：嵌在“住居”中的家庭政治史

（一）引子：602 室的征迁纠纷
2017 年 1—9 月，笔者在下江市北滩区 16 征收办的一个工作现场做

基层动迁小组信息员。 该项目计划拆除一座楼龄 29 年、住家 80 余户的
六层连排居民楼， 该楼所在地未来将建成新地铁线的一个站口。 1 月
初，由征收办派出的 4 个动迁小组对这栋楼展开挨家挨户的摸底调查。
至月底时，各小组均在自己负责的家户范围内租到了适合办公的房屋，

15. 为了避免对被动迁者产权行动的简单标签化，张鹂（Zhang，2010：159）用“高度断裂化和情
境化”来定位这些人“形形色色的策略”，认为这些行动的具体情形取决于其所在的地点、历史
以及可调用的社会和政治资源。陈映芳（2018）从方法论角度给予了相同方向的提示，她认为，
对中国大陆家庭问题现状的研究应“搁置普遍性”，即不要以获得普遍性结论为目标，因为重
要的是对“作为社会事实的家庭”做出实证研究，而非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家庭本质化、特
异化”。就本文的个案而言，其所在“情境”中的突出特点是本地征迁权力特殊的“内部政治”和
拆迁人在特定条件下获得的表达机会。 应该承认，这样的内部政治和表达机会在中国城市化
的某些其他情境下没有发生。
16. 本文中地名、人名均已经过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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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图 1 将曾褀有列为“长子”，是为标明他与其他三人的长幼次序。而后文在讨论

注：图中“/”代表去世，实心代表与动迁事件的直接关系，空心代表与动迁事件的间

接关系。 17

图 1：602 室被动迁时所牵涉的家庭成员及其关系

并开始每天从早到晚地待在这些临时办公室里， 以方便和住户约谈或
闲聊。作为信息员，笔者每天频繁往来于征收办大楼和现场各小组办公
室之间递送信息和物品。在其中一个小组，笔者常常可以见到一个中年
男人醉醺醺地和小组人员聊天， 他往往在午后带着醉意和酒气不请自
来，往办公室的长椅上一“耍”就是半天。 他叫曾褀华，由于他的举动和
在征迁期间由他的住房所引发的家庭矛盾，他所居住的南师庵 5 号602
室很快成为动迁人员的难题。 同年 5 月，经人引见，笔者认识了曾褀华
的哥哥曾褀有及其子女一家，他们恰好是 602 室家庭矛盾中的另一方。
就此，曾家的征迁纠纷从两个不同方向进入我的视野。

602 室属于国有土地上的私人房屋， 产权人金兰是曾褀华的母亲，
已经去世。 在征迁项目启动时，实际在其中居住的是曾褀华及其妻儿。
依照 2011 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 2014 年《下江市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政策规定，对产权人已故的房屋征迁
补偿安置协议应在与原产权人的诸继承人或由诸继承人一致推举出的
新产权人协商一致后签订。 也就是说， 虽然曾褀华是房屋的实际居住
者，但征迁补偿安置的对象首先不是他，而是产权人金兰。 由于金兰已
去世， 因此补偿安置的对象变成她的诸继承人或由他们推举出的新产
权人。除曾褀华外，金兰还生有一女曾褀英、一儿曾褀成，此外还有一个
继子曾褀有，因此，此次征迁共涉及四位继承人。由于曾褀成也已去世，
且没有妻儿，不占继承份额，于是，按上述政策并参照继承法的规定，该
房屋或由剩下的三位继承人（即金兰的继子曾褀有、女儿曾褀英、三子
曾褀华）共同签订协议，各得补偿的 1/3；或由他们共同推举其中一人成
为新产权人，再由新产权人单独签订协议，获得所有补偿（家庭成员关系
参见图 1）。

（转下页）

金兰丈夫的前妻 金兰丈夫 金兰（产权人）

曾褀有
[长子/继子]

曾褀英
[女儿]

曾褀成
[次子]

曾褀华（实际居住人）
[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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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补偿方案，曾褀华感到不平。 他认为，征迁补偿本应全归
自己所有，现在却被要求引入继承法来与其他两位继承人均分。 于是，
他时常借着酒劲瘫仰在椅上，向小组和来往的邻居表达不满。18 事实上，
曾褀华的姐姐曾褀英已向小组表示，愿将自己那 1/3 份额赠予曾褀华。
用政策语言来说，即她同意出让继承份额并推举曾褀华为新的产权人。
但金兰的继子、曾褀华的大哥曾褀有不同意推举曾褀华为新的产权人，
而要求获得征迁补偿的 1/3。 曾家的征迁于是陷入这样的局面： 一方
面， 曾褀华心有不忿， 迟迟不肯搬家， 并时常醉醺醺地去基层小组

“耍”；另一方面，曾褀有一直态度强硬，多次与试图说和的小组人员争
执，以致共同协商、推举公证无望。

（二）房的过去：物化的共同生活—家庭政治史
如果我们试图对发生在征迁场景下的无数例家庭矛盾进行归

类———一些研究者正是利用这种思路来理解这类矛盾， 基层动迁人员
也的确乐于在闲聊中探讨这种分类———那么简单地说，602 室曾家的矛
盾是一场关于“平分还是推举”的遗产之争。但事实上，所有基层动迁人
员都明白，这种分类在实际谈判工作中没有意义，针对“这类”矛盾的

“某类”解决方案并不存在。 因为在看起来相似的“是平分还是推举”的
争论之下， 是每个家庭具体的住居事实和家庭政治———它们既包括矛
盾中的各方与作为争夺中心的“房”之间的共同“过去”，也包括每一方
各自与“房”的特定关联；既包括“住”“不住”“如何住”“如何变动”的住
居实践本身，也包括建立在作为事实根据的住居实践之上、始终与住居
实践交缠的家庭政治较量中的伦理实践。 要真正理解具体矛盾中各方
的“语言”，就必须从上述居住实践和伦理实践的具体历史出发。 也因
此，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谈判方案总是具体的，而非分类的。

因此，为了理解曾家的矛盾，我们不仅有必要进入此次征迁中曾家
成员间的家庭政治较量，即其在纠纷中的“语言”，更需要进入曾家人与

曾家家庭矛盾时提到的“长子”则是一种特别的伦理身份，意味着在家庭政治中的
特殊地位和作为遗产继承者的合法性。
18. 午饭时喝酒并在酒后去基层小组“耍”在北滩地区被动迁者中成为一种典型形象。 这类被
动迁者不好意思与其他家庭成员当面争利或与小组“撕破脸皮”，而喝一点酒去“耍”一方面可
以借着醉意有一些逾越的言行，进而将平时不好表达的诉求充分表达，另一方面这种酒后言
行容易得到小组人员的谅解，再见面时不至太过尴尬。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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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下这部分生活史整合自征迁项目进行期间曾褀华与我在小组办公室的公开谈论以及
在 602 室的私下交谈、动迁小组与我在日常工作和闲暇时的集体谈论及小组中各人与我的私
下交谈，以及曾褀有家支及中间人邱龙姐弟与我的讨论等。 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已经曾家各方
提供的档案/证件、 动迁小组获得的街道与民政部门材料以及各方在家事法庭诉讼上的对话
等的核验。
20. 这位长子此后并不出现在曾忠的户籍档案中，也没有在 602 室的纠纷中出现。

602 室在居住实践上的“关系史”。 在上述意义上，曾家的家庭政治较量
及其历史就是对其共同生活的事实及其历史的反复诠释和再诠释。 而
这种共同生活的事实及其历史———在本文中特别指围绕“居住”展开的
那一部分共同生活的事实及其历史———是这种诠释、 再诠释得以进行
的前提。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房”即是物化的“共同生活—家庭政治”
的历史。 19

金兰的丈夫曾忠与金兰系二婚。 曾忠生于 1914 年，原系武汉人，在
私塾初小上了两年学后便在武汉与下江市之间跑船。 1942 年， 曾忠娶
下江市市郊永宁县西域乡的一个乡民为妻， 并分别在 1943 年和 1945
年得长子与次子，这个次子就是曾褀有。 曾忠的第一任妻子 1949 年病
逝，长子被留在妻子的娘家永宁县，曾褀有则被曾忠带在身边抚养。 20�

1951 年，曾褀有 6 岁时，曾忠与下江市市民金兰再婚，从此带着曾褀有
与其一起生活。 金兰在 1954 年、1956 年和 1962 年先后生下女儿曾褀英
和两个儿子曾褀成、曾褀华。 50 年代，随着下江轮船公司的成立，曾忠
同当时许多在长江中下游跑私船的船工一样， 在经历公私合营后成为
轮船公司职工，其户口也在 1958 年从武汉迁入下江市。 金兰有时跟着
曾忠跑船，更多时候则从事家务。她不识字，曾做过一段时间临时工，但
从未有过正式工作。

1953 年，8 岁的曾褀有被送回武汉读小学二年级，他在那里一直读
到五年级。 1957 年，曾褀有回到下江读小学，并在第二年进入南师庵附
近的中学就读。 1962 年 2 月初的一天，此时金兰刚刚生下曾褀华不久，
17 岁的曾褀有和金兰因为“吃”的问题争执起来。 最后，曾褀有被送去
了农场进行劳动教养。

她就天天给他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 老头儿呢 （指曾褀

有 ）在门口看到那几个 （指曾褀英 、曾褀成 、曾褀华 ）可能要吃

好一点 ，他就生气，跟老太 （指金兰 ）两个人生气 。 生气呢 ，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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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是曾褀有的儿媳陶淑的转述。 这段转述可能掺入了陶淑自己的道德判断，但可以确认
的是：曾褀有是在征迁纠纷中（而不是在其他时间节点）才将劳动改造一事第一次告知子辈，
并将之叙述为起于自己与金兰的一次未构成人身伤害的冲突，冲突的起因是他对金兰将亲子
与继子区别对待的愤怒。

个人吵起来了 ，吵起来当时老头就讲 ，妈你对我不好 ，我要拿

刀子砍你 。但是也没有砍到 ，门口人拦住了 ，拦住了 。你说他这

个奶奶狠不狠心 ，要是自己的小孩 ，不会的 。 她把他 （指曾伟

的 ）爸爸 （指曾褀有 ）搞到劳动教养去 ，当时就报到派出所 。 他

爷爷 （指曾忠 ）不在家 ，跑船了 ，她就把他报到派出所 。 这个事 ，

老头多少年 ，讲不好听话 ，是他心口的一个伤疤 ，从来没讲 ，我

是这次 （征迁纠纷中 ）才听说的 。 她把他给弄到劳教三年 ，当时

么的 （即没有 ）满十八岁 ，所以去劳动改造 。 搞了三年 ，你看看 ，

你说他这个继母对他还那个 。 21

1965 年 3 月， 接受完劳教的曾褀有回到下江家中时已经 20 岁了。
金兰以曾褀有已成年、家中人口过多住不下为由，让曾忠为曾褀有在外
租房居住。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时期对职工‘住房困难’的判断”
的确存在“以共居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为标准” 的政策逻辑 （陈映芳，
2010）。因此，无论金兰是否有将曾褀有排挤出家门的意图，她运用的理
由和举动都正好顺应或者说符合上述居住政策。换言之，这一理由和举
动在当时的居住资源分配逻辑下的确具有合法性， 其结果是金兰一家
与曾褀有的彻底分居。

但是，曾忠和金兰很快就中断了对曾褀有的经济支持，使之无法续
缴房租。 另一方面，曾褀有此时以劳改返乡人员的身份受到街道的“照
管”，得到一份在街道辖下旅社干苦力的工作。 一位出差的同事将街道
分配的公房借与他暂住，曾褀有便退掉所租的房子搬了进去。不久后同
事归来，曾褀有又搬至旅社楼梯下的小隔间暂住。 一段时间之后，街道
划给曾褀有一块十几平方米的空地，让他“自己拖砖头盖房”，盖起的房
算作街道公房，曾褀有为承租人。这个房子离曾忠和金兰一直居住的南
师庵 1 号并不远。

曾忠在成为轮船公司职工后一直带着家人居住在南师庵 1 号，直
至过世。 这是一栋二层小木楼，曾家住着二楼的其中一间。 该楼属轮船
公司职工宿舍，曾家所住的这一间属轮船公司公房，承租人是曾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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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过世后也未变更。 前文已述，曾褀有在此只住到 1962 年，分居之后
就再也没有住回这里。 因此，1982 年曾忠过世后，在其中居住的就只有
金兰和她亲生的三个儿女。 1983 年，女儿曾褀英出嫁搬出后，在其中居
住的只剩下金兰和两个儿子曾褀成、曾褀华。

1987 年，小木楼经历了实物拆迁，金兰、曾褀成和曾褀华在次年得
到原地安置，搬进如今正在动迁的南师庵 5 号 602 室。 和小木楼的产权
性质一样，新的 602 室也是公房，但由于实物安置政策规定安置房的首
任承租人不能是已故者，根据当时的公房过户政策，承租人的名字被公
房所有者轮船公司从“曾忠”变更为其妻“金兰”。 用小组人员的话说，
这个房子从此便“套在了金兰头上”。

与此同时，依照当时下江市的实物安置政策，安置房面积不按原
房面积而是按原房中“常住人口”的情况来确定。 曾家之所以能分到
所属居民楼内面积最大的 602 室，正是因为曾家有金兰、曾褀成、曾
褀华这三名“常住人口”。 尔后，次子曾褀成于 1990 年搬出 602 室，出
外做生意。 1991 年，曾褀华在 602 室娶妻生子，三口人与金兰同住。
1992 年，“房改房”的政策机遇到来，曾褀华主张买下 602 室，变公房
为私房。 在得到金兰的同意后，由曾褀华出资买下了房子。 曾褀成的
搬出，曾褀华小家庭的建立以及携小家庭其他成员与金兰的同住，这
些事实共同使 602 室的居住权越来越向曾褀华倾斜， 而他在“房改
房”机遇中得到母亲认可后独立出资的举动，则进一步将这种倾斜落
实并延伸至未来。 在此意义上，“602 室主要由曾褀华居住”逐渐成为
曾家人一种现实的且又有未来预期的分家安排。

但这种分家安排并不彻底。 出资后，曾褀华在办理房产证时提出自
己做独立产权人，但这个提议遭到姐姐曾褀英的阻拦。 最终，房产证上
的名字仍是金兰，即延续了“房改房”前的承租人情况。曾褀英当时提出
该意见的理由是曾褀成还在外且尚未成家， 因此 602 室不能由曾褀华
所独有。 我们可以看到，自此时起，602 室从一块“不言自明”的、由所有
家庭成员共有的财产更加明确地成为未来分家的对象。 曾褀英并不反
对已经逐渐落实的“602 室主要由曾褀华居住”的分家安排，22 而是反对

22. 曾褀英早在这时即明确提出放弃自己对 602 室的继承份额， 让渡给两个弟弟。 这与她在
征迁纠纷中的提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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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文关于曾伟和妻子陶淑的口述材料来自对他们的一次四个小时的谈话和此

曾褀华提前对 602 室进行彻底分割。 她的这种坚持直到曾褀成无妻无
子而终后才告结。 换言之，通过使金兰成为“房改房”后的产权人，曾褀

英在事实上保留了 602 室在未来的继续可分性。 就这样，曾褀华及其妻
儿与金兰在 602 室一同居住，直到 2014 年金兰去世。 到 2017 年动迁小
组进入时，曾褀华及其妻儿仍住在其中。

另一方面， 曾褀有在 70 年代与永宁县顺安村的一个村民结婚，并
先后生下儿子曾伟、女儿曾菊。生育后，妻子未随曾褀有返城，而是在顺
安村居住。 曾伟和曾菊也在村中成长，直到中学毕业后才进城工作。 曾
褀有则一直在街道旅社工作。 2001 年， 曾褀有那套当年经街道批地而
盖得的公房经历了货币化拆迁，作为安置补偿，他得到一套 50 平米的
市郊经济适用房。 曾褀有决定将这套经济适用房的居住权交给新婚的
儿子、儿媳，自己则辞去街道旅社的工作，搬到顺安村与妻子同住。儿媳
陶淑从安徽农村至下江市打工期间和曾伟结识， 婚后经陶淑的安徽老
乡帮带，两人在市中心的旧小区开了一家低档理发店。他们住进曾褀有
这套位于市郊的经济适用房，每天在市中心和市郊之间来回。 此后，理
发店逐渐由陶淑独立经营，曾伟则改做出租车生意。曾菊这时也开始进
城打工，换了多次工作后逐渐成为房产中介行业的熟手，被曾褀有、曾
伟和陶淑称赞为家中文化最高、见识最广的人。

三、拆：被打乱的分家格局

我们已经看到曾家各家庭成员/分支在共同生活的不同时期作为
“房”的产权人/承租人/实际居住者的身份变化和居住/搬离等变动，以及
这些居住实践所“借靠”的同时期的住房政策或机遇。 其中，曾褀有自
1965 年劳教返乡后便和父亲、继母及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在居住上越分
越开，以至于后来搬至市郊农村生活，很少和他们见面。 那么，到 602 室
被征迁之时，矛盾又是如何发生、展开并和上述“前史”发生关系的呢？

（一）从公证过户到置气局面：家内道德的“讲法”与身体性
事实

1. 公证过户和两种家庭政治框架：不道德和道德的“隐瞒”
根据曾褀有的儿媳陶淑的讲述，23 这场矛盾始于与曾褀英的一次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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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多次电话沟通。 这次访谈是一天傍晚在我们的中间人邱龙家进行的，参与的
人数众多，除曾伟夫妇外，还有邱龙夫妇、邱龙的二姐邱芳及其女儿和外孙女。 在谈话中他们
不断地“插话”，补充所知的信息，询问，争执，表达观点，从而也成为这场对话中一个有意义
的部分。 邱二姐是曾忠、曾褀英的同事，也是曾褀有一支多年的“门口人”（即近邻），对曾家大
家庭的人与事所知甚多。 她同情曾褀有，和曾家小辈很亲近，曾伟称她“二姨”，并称邱龙“舅
舅”。在曾家过去的家庭政治较量中，她本人亦占有一定位置。例如当曾褀成过世、曾褀英要求
曾伟为其捧骨灰盒时，曾伟第一时间咨询的不是父母而是邱二姐。此次征迁纠纷发生后，曾伟
也始终在向邱二姐询求对策。
24.“带上去”，指将人从村里带到市区。

（接上页）

见面和一通电话。
头几天 ，他家孃孃 （即姑姑 ，指曾褀英 ）跟他姑父开个车

子 ，到他老家他爸爸 （指曾褀有 ）那边 （指顺安村 ）去了 。 没说

是房子拆迁 ， 就是临走的时候跟伟子讲 ： “明天把你爸带上

去 ，24 把身份证带到 ，到公证处签个字 ，就行了 ，房子给你小叔

叔 （指曾褀华 ）。 ”当时他跟他爸爸两个人都没理解过来是一

个怎么回事 。 他爸爸 ，等于年龄大了 ，搞不清楚 ，不晓得 ，耳朵

也不好 ，他也听不见什么东西的 。 他心想姊姊妹妹 （即兄弟姐

妹 ）来了嘛 ，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 ，来了都激动得不晓得怎么

说话了 ，怎么来那个了 ，他心想 ，她说怎么弄 （就 ）怎么弄 。

这是陶淑对曾褀有一支初次接触到征迁之事的回忆。 她在讲述中
有意突出了两个细节：其一，曾褀英催促曾褀有去公证处办理让渡房屋
继承份额的手续，却并不提及房屋此时正在被征迁这一特殊情由，而是
以“房子给小叔叔”这个不涉及特殊时间节点的理由代替；其二，这一次
见面是此前表现得较为疏远的曾褀英主动出城进村找到曾褀有的，曾
褀有为这种主动所触动。 如上细节的事实性在我此后向动迁小组和曾
褀华的求证中均得到确认，但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他们为同一过程赋予
了与陶淑的讲法所不同的道德意义。

在陶淑的讲法中， 曾褀英特意选择在房屋征迁的节点前来催促曾
褀有公证，却故意不明言，其行为带有隐瞒的性质。在下文中，陶淑更通
过“姊妹之间不能隐瞒”和她自己从不向小姑子有所隐瞒的例证来判定
和反衬曾褀英这一隐瞒行为的不道德。 这个“不道德”尤其指曾褀英不
告知曾褀有而将他排除在由征迁带来的新一轮家产再分配之外的行为
违背了家庭内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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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由下文可知，在这一问题上，动迁小组的讲法即是曾褀英的讲法。 通过曾褀华和曾褀有一
支对庭审中曾褀英证词的回顾亦可证实二者讲法的一致性。
26. 这里的“家庭政治框架”指人们在所划定的特定家庭边界基础上认为的“好的”或“理想
的”共同生活格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家庭政治框架是由持续的一系列行动所塑造的方向或
结果，而不是一个固化的理想型，例如这里所说的曾褀英、曾褀华的家庭政治框架就是他们行
动的一种方向或结果，这些行动既包括这里提到的他们对“这一次见面”诸细节的道德裁断、
在动迁小组和庭审法官面前对曾褀有身份的否认，也包括他们对这种框架的“认同”本身，即

“认同某种框架”已经是一种行动。 因此，这里使用“认同/推动”一词，而不单是“认同”。

但在动迁小组和曾褀华的讲法中，25 曾褀有与曾家“根本没有关系”，
是一个“外人”，只是由于继承法的规定而不得不让其参与公证。曾褀英
的行为虽有隐瞒的性质， 却是出于防止曾褀有一支在得知征迁情由后
横生枝节，从而影响以曾褀华为核心的征迁谈判的考虑。 也因此，曾褀

英的隐瞒行为不仅谈不上“不道德”，而且正符合家庭内的公正。这种公
正建立在曾褀英、曾褀华等家庭成员所认同 /推动的家庭政治框架下，26

在这个框架下，曾褀有并不具有被其他成员共认的正当性。我们已经可
以对比地看到，这与陶淑讲法背后的框架并不相同。

2. 态度转折与被忽略的第三种家庭政治框架：多义的“含含糊糊”
接下来， 我们会在对陶淑讲法的进一步分析中发现一个不断被她

忽略的事实：“房子给小叔叔” 这个决定自始至终都是得到曾褀有认可
的。在后文中我们也将知道，这个决定本来就已在曾褀有对分家安排的
预期中。 但是，陶淑却将他此刻对这一决定的顺从解释为一方面“年龄
大了”，“搞不清楚”，“耳朵也不好”， 另一方面他因对曾褀英的到来感
到激动而“她说怎么弄（就）怎么弄”。 换言之，陶淑将这种顺从视为缺
乏判断、暂不知情和临时情绪下促发的妥协的结果。

我说：“你爸来，这么晚跑来干么事啊？ ”他说：“我孃孃讲，
明天，嗯，喊我爸去签个字。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签什么
字呢？ ”他说：“就是说，嗯……”反正含含糊糊的，就讲“明天到
档案馆调个档案，然后到公证处去下子”。 我问我老公公：“你
签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我也搞不清楚。”我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伟子）冒了一句，说把这个房子给小叔叔。

当天晚上我就告诉我小姑子（指曾菊）。 因为她是姊妹，姊
妹之间不能隐瞒。 房产上的事， 他妹妹也是老头儿继承人之
一，你不告诉她，一个万一，我家小姑子怪我，说我知情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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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她讲了以后她马上就反应出来，是拆迁。 这时候老头也反
应过来了，他说：“啊？她也没跟我讲说这个房子过户、拆迁、拆
……她一直都没有跟我讲。 啊？ 房子过户啊，这、这……”
根据这段回顾，曾褀有在曾褀英到访的第二天即从村里赶到城里，

在儿子家借住并打算翌日参与公证。面对陶淑的追问，父子俩无法清楚
地解释公证的原因，而在从事房产中介业的曾菊的猜测下，曾褀有一支
开始意识到公证之事可能与征迁有关。在陶淑对这段经过的讲述中，曾
褀有、曾伟父子解释公证原因时的“含含糊糊”是出于不知情（如“不晓
得是这个房子”，“搞不清楚”），而在反应过来可能存在征迁问题后，他
们的意向有所改变。承继前文，这种讲法继续将父子俩最初对公证一事
的顺从视为一种在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 也即并不认为父
子俩确定无疑、心甘情愿地支持“房子给小叔叔”这一分家安排。而父子
俩与陶淑、 曾菊对征迁问题的相似反应似乎进一步证明他们的确与讲
述者陶淑立场一致。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一种不同讲法的存在可能。 而且这一次，这种
不同的讲法内在于陶淑的讲法之中，即曾褀有父子的“含含糊糊”也可
以被理解为仅是对陶淑的追问的一种应付，而他们在曾菊、陶淑提醒下
反应过来的，也并不是“不应将房子给小叔叔”，而是不应在面临征迁的
特殊情由下匆促地公证过户。换言之，曾褀有父子所反对的不是公证过
户本身， 而是他们不能参与征迁可能带来的不同于日常状态下过户的
额外利益，这与陶淑的立场并不相同。 从陶淑的讲法中可以看到，她在
听说公证过户一事时就已用“感到奇怪”并进而追问的方式表达了不支
持。 联系上文提及的两种家庭政治框架，我们可以认为，曾褀有父子所
认同和推动的其实是与这两者皆不相同的第三种家庭政治框架， 只是
这个框架在陶淑的讲法中被淡化（尽管没有被抹去），从而被故意地忽
略了。

3. 公证过户的搁置与置气局面：异财分居和两种尊卑原则
第二天，我们家小姑子就跟她（在电话里）讲：“不好意思，

孃孃，因为我们家人还要坐在这块商量，要问一下这个情况，
你要跟我们说明一下情况，我们才能去签这个字，对不对？ ”孃
孃就生气了。 呃，她自己也领悟到了，她就讲：“你们为什么不
来啊，什么东西啊？ ”都用那种指责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就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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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一家的人根本都不放在眼里面。 你说你这个长辈，你把我
们都不当人，那我们为什么要、要、要听你指挥呢？ 你讲到哪边
我们就到哪边？ 那现在人，那不可能的哎。 我又不吃你又不住
你的，对不对？ 后来她跟我家小姑子两个人等于就是置气了。
那天我们就没去签字，我们肯定不会去的哎。
在陶淑的叙述中， 曾褀有一支对公证过户的态度经曾菊与曾褀英

的通话而进入置气的局面，公证由此被搁置，征迁纠纷也自此发端。 这
场置气的直接内容是曾褀英被曾菊拒绝后的“生气”和曾菊因此受到的
来自曾褀英的“指责”。但我们通过陶淑的讲述还能看到，这场置气是发
生在长辈与小辈间的，因此它的另一层内容指向的是曾菊、陶淑这类意
欲代理本家支事务的小辈对曾褀英这类长辈“指挥”姿态的不买账以及
相应的曾褀英对小辈“不听指挥”的怨怒。

陶淑之所以在她的讲述中为曾菊和自己的“不听指挥”寻找理由，
是因为觉察出在曾褀英的指责中包含对她们不懂得家内长幼尊卑之道
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出面代表曾褀有一支的“我们家”人打电
话拒绝曾褀英的是身为侄女的曾菊， 这正是一个家里小辈不听指挥的
举动。如果说曾菊和曾褀英的矛盾还属于姑侄间尊卑之道的分歧，那么
身为侄媳的陶淑则在此将自己与曾褀英的分歧扩大到指向曾褀英和曾
褀有两支早已“异财分居”的历史和两支间因社会阶层差距而长期存在
的家内地位上的差距。

在陶淑的讲法中， 曾褀英的立场是自己有权调动或指责大家庭中
包括侄女、侄媳在内的小辈，但陶淑却认为，“我又不吃你又不住你的”，
所以听从“指挥”并不是必须的。后文中她也多次表明，曾褀英在过去对
曾褀有的资助不仅很少，而且并未对他当时的生计、生活起到关键性的
帮助作用。 换言之，事实上陶淑提出的是，一方面曾褀有早已离开曾忠
一家独立生活（“不住你的”，即分居），另一方面曾褀英虽对曾褀有有
资助，但其份量算不上真正“帮”过曾褀有（“不吃你的”，即异财），因此
曾褀有与曾褀英是异财分居的， 这才是此时大家庭共同商议公证过户
一事的前提。对陶淑而言，提出这个既分居又异财的前提最关键的作用
是使她讲法中的一套道德判断具有事实基础———因为一个同居同财家
庭中应有的长幼尊卑关系显然不同于一个分居异财家庭。正因如此，当
曾褀英利用一般意义上的家内尊卑原则来指责曾菊、陶淑时，陶淑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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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严格意义上的“同财”在现代城市家庭生活中已不大可能出现，但同财概念在我们理解大
家庭内彼此生计生活的关联以及家内道德关系的生成时仍有意义。 以下江市为例，一些家庭
在单位制时代普遍存在的、由已工作但仍在家居住的子女向父母上交部分工资的情况，可被
视为一种意义上的“同财”。 此外，小家庭在面临生计生活/再生产的重要阶段时，如得到来自
父母或兄弟姊妹的重要协助———钱财或其他形式的有关键意义的福利（如借住居所、让渡分
房机会、盖房时无偿帮助提供材料及人工等）———并持续地存有这层协助或互助关系，那么也
可认为是一种“同财”关系，尤其是与那些更加彻底地依赖单位制和社会性福利的家庭相比而
言。 反之，就是“异财”家庭。

以认为她们与孃孃间的尊卑原则由于多年的分居异财而弱得多， 以至
于不听孃孃的指挥反而才是符合道德的，即符合应有的关系。 27

4. 广场约谈：讲法与身体性事实
陶淑：过了有好几天，她约我们出来谈谈，约到了家乐福

一个露天的大广场上面，露天的哦。 那天温度还蛮高的呢，蛮
热的（邱二姐抢话道：“天气很热”）。 它不是那个露天的上去，
从底下上去，很高，大概有，我看我看哦，一层大概十几个台阶
都不止，因为那个很陡（邱二姐抢话道：“就是很高”），它是一
个大圆盘爬上去。 老头本身心脏就不好，一爬他就要吃那个救
心丸。 当时他大概爬了有二十几个台阶，而且蛮陡的台阶，我
一看，我说：“在这个地方谈啊？ 那个电影院底下有给人休息的
地方嘛，孃孃，啊能到底下？底下凉快一点。我们么的（即没有）
关系”，我说，“他爷爷（指曾褀有）身体不好，心脏不好，本身又
热。 ”老头爬上去往那儿一坐，直喘、直喘，后头眼睛当时就发
白了。 当时她自己可能也有、心里头也有点害怕了，讲他，“你
等一会等一会，歇一会歇一会，我们等下再聊”。 就等他坐下来
了。 我们是抱到，就是说，好好谈的心态。 她是什么心态？（作
咬牙状）上去，老头大概坐了有差不多五分钟，她就开始了：
“哎！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说！ 你为什么啊！ 那时候我对你多
好啊！ 你到我单位去了，穿得跟叫花子一样，我们单位的哪个
人不知道啊！ 我曾褀英有一个结巴子哥哥。 我家小吴在单位
呢！ ”小吴就她家老公，“在单位里头还是个有职务的人，是个
领导”。 她说：“你一来了，我都吓死了。 么的钱，我立马就去问
人家借，借一点钱把你打发走。”嗯，好像那个意思哦……就是骂这
些话，骂他家哥哥，骂我家老公公。 我家小姑子一听到她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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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爸爸这些东西呢，她呢就走开了，她听不下去了。 走开了呢
她（指孃孃）还在那里骂，说你是什么，就是讲以前你困难时
候———

曾伟：以前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过）你的”，就这个意思。
陶淑：有什么帮助呢？ 不就是，哎，给点小钱，或者衣服、破

衣服什么东西的，你又有什么多大的帮助？ 她又讲不出一个所
以然。反正就一个意思，指责他，就指责他。老头儿耳朵也听不
见，就两个大眼睛瞪到她看。
对于这次广场上的约谈，陶淑叙述得极为细节化。 曾褀英面对关乎

曾褀有身体安危时刻的冷漠，如故意挑选夏日、露天、高地的环境谈话，
对曾褀有的病体是“害怕”而非担心，不接受小辈转移到室内的建议等，
在陶淑的讲法中成为一个“基于事实”的道德控诉。 通过对这种冷漠带
来的结果的描述，如曾褀有在爬高、日晒时经受的身体痛苦，又进一步
使曾褀有的身体不适看起来是曾褀英内心的不义对他造成的伤害。 同
时，陶淑所“复述”的曾褀英对家庭史的回顾（如结巴子、叫花子哥哥去
她的单位使她蒙羞），在某种意义上呼应并强化了前文“你把我们不当
人”的表述，使得小姑子因听不下去而走开、曾褀有因听不见而瞪大眼
睛的场景构成对孃孃的又一个道德控诉，即由于自己“外在的”社会地
位较高而看不起“家里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征迁纠纷已经展开的情况下，这两个道德控诉本
身成为曾褀有一方，尤其是陶淑的重要“行动”。此前的分歧主要是基于
过去生活史的三种不同家庭政治框架对分家安排的不同看法，而此处
的两个道德控诉则基于征迁纠纷中的“广场约谈”，并且本身就是继“广
场约谈”之后的一项行动。 最重要的是，作为约谈的后续行动，这两个
道德控诉更为直接地构成了曾褀有一支在此次纠纷中争夺房产行为
之正当性的来源：自此之后，他们不再将自己的争夺行为视为仅是对
曾褀英一贯所持的家庭政治框架进行的“再议”，而是将之作为对曾褀

英在此次纠纷中新的不义之举（如“隐瞒”和广场上的数落）的合理回
应。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对道德控诉的生成和将道德控诉本身视为“纠
纷中的行动”的分析并不是对“广场约谈”这个事实的化约。这些道德控
诉不应被视为对实际场景和切身的言语、姿势、瞬时情绪等这类身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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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萃取”，因为这种在特定“讲法”中形成的道德控诉并不比这类
身体性事实更“本质”，相反，这类身体性事实既是特定“讲法”调用的

“资源”，也是特定“讲法”真实性的根据。 也因此，道德控诉不是单纯的
权力游戏，曾褀有初见曾褀英时的“激动得不晓得怎么说话了”、曾褀英
与曾菊通电话后的“生气了”、曾褀有在广场上的“热”“喘”“被数落”、
曾菊的“看不下去而走开”等身体性事实本身即构成这些当事人所“身
处”的纠纷的重要内容并继续推动整个纠纷的发展。

5. 置气局面的深化：“生气”的回响、动力和语言
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 曾褀英在广场上的数落推动了已经存在的

置气局面的深化，并令曾褀有一支在房产争夺上的“语言”得到落实。
我：然后呢，关于这个房产，你孃孃和拆迁办又跟你们提

供了什么信息？
曾伟：不哎，那个话没讲完呢，就是骂我爸那个。 后来就

是，骂完我爸，我爸就很不高兴，就很生气，我爸就说呢，不管
三七二十一，这房子不管拿多少，拿一块钱也好，我就要我那
一份。 打官司也好，随你干什么也好。
曾伟认为，孃孃在广场上的表现（“骂”曾褀有，并提起他过去要钱

的窘状）激怒了父亲，因此父亲才表示他“这点房产”“不管多少”，“拿
一块钱也好”，“打官司也好”，一定要拿。 换言之，在曾伟的讲法中，曾
褀有之所以自此开始明确提出争夺他那一份房产， 实际上是出于置气
局面的加深。“不管多少”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表述更强调了这是一
个在气头上的要求， 也由此强调了这种争夺行为的动机是为寻求家内
的正义而非逐利。

一个细节是，如同上述引文中呈现的那样，我注意到自己在整个访
谈中数次“过快”地转换话题，而这种转换又不停地被曾伟打断。但当继
续谈论这一问题时，他却只能不断地重复“父亲很生气”。在数次类似的
过程后， 我开始意识到， 在陶淑对广场约谈一事之前的内容进行叙述
时，曾伟并没有太多参与叙述的动力，但当陶淑讲到曾褀英对曾褀有的

“数落”时，曾伟忽然很想将父亲的“生气”讲得更清楚、更彻底。 在某种
意义上，对我的打断、对“生气”的不断重复是曾伟对自己在广场约谈中
所经历的身体性事实的回响， 而这和陶淑将广场约谈转化为道德控诉
的行动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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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户名称 住家户 现住址 南师庵五号

地址变动日期 1. 南师庵一号 2.

常住或寄宿 寄

注销
户口

日期、原因 61.11.16 迁

迁往地址 试验农场

户主或与户主关系 户主 妻 子 次子 女 子

姓名/别名 曾忠 金兰 曾褀有 曾褀成 曾褀英 曾褀华

性别 男 女 男 女

表 1：下江市公安局北定门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档案表复印件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前文的发现， 即在曾褀有一支内部本身就
存在不同的家庭政治框架。 其中，曾褀有、曾伟持一种，陶淑则持另一
种。这种不同体现为：在曾褀英最初到来时，曾褀有、曾伟以直接行动表
达了对“房子过给小叔叔”这一安排的支持；在后文陶淑提及的在曾伟
母亲葬礼上曾褀英不敬礼俗的事件中，当时在场的曾褀有、曾伟不仅不
生气，还迎之送之，导致陶淑在事后提及此事时仍忍不住大骂。在此处，
我们又看到曾褀有、 曾伟对曾褀英在广场上的数落本身有着与一以贯
之地进行道德裁断 /控诉的陶淑所不同的“接受”方向，他们接下来的行
动更加直接也更持久地被因这场数落而产生的“生气”所推动。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曾褀有一支争夺 1/3（而不是其他比例）份额的
具体目标更像是他们在可及条件下提出的“语言”。换言之，尽管他们提
出拿走补偿总款的 1/3，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在家庭政治的意义上
要求均分家产，因为他们在争夺中从未动摇过“房子给小叔叔”这个最
初的分家安排。 下文将进一步展现他们是在何种可及条件下提出这个
特定“语言”的。

（二）住居史的重判：分家计划的正当性之辩
1. 不正当的住居史：法的依据、截取的住居史与道德化解释
曾褀有一支对两个实质性“事实”的把握成为他们在接下来的纠纷

中推进补偿分割目标的重要依据， 这两个事实分别是曾褀有在公证书
上自愿签字的权利和派出所出具的曾家户籍档案（见表 1）。 也就是说：
其一，曾褀英虽然愿意代为包办曾褀华所住 602 室的拆迁事宜，但要完
成推举公证，还须曾褀有自愿在推举公证书上签字；其二，派出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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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曾褀华在这里被写为“子”而不是像曾褀成那样被写为“次子”，可能因这两栏非同一位户
籍工作人员在同一时间填写，从该文书的纸版原件上的确可辨认出多人的字迹。
29.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表对日期类信息均进行半匿名化处理，仅保留真实“年”“月”，而
更改“日”， 以明示曾家成员确切的生命周期情况和曾家家庭政治史中某些关键事件的时间
点；第二，本表以删除线符号呈现原件中在书写后划除的痕迹，这些划除及划除后的重新书写
显示了某些家庭成员在处境、居住或生计上的变动；第三，本表保留了原件中对日期的标准或
不标准的写法。

的曾忠一家的户籍档案由于认可曾褀有的长子身份而成为曾褀有一支
的“铁证”，这使他们更加坚信自身争夺行为的正当性，以至于在后来的
诉讼中主动决定不请律师。

可以看到，在表 1 的“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一栏，曾忠为“户主”，金
兰为“妻”，曾褀有被写为“子”，曾褀成被写为“次子”，曾褀英和曾褀华
则分别被写为“女”和“子”。 28 表 1 尽可能地还原了原件中的多层信息 29

以提示读者，这份最后成为家事法庭庭辩证据的“档案”并非一件“成
品”，而是在不同的节点、经由不同人之手不断被修改和涂抹的暂时性
结果。 实际上，这正是对曾家在动迁时刻陷入的这场家庭矛盾的隐喻：
这场矛盾既非前所未有、仅经动迁之力而促发，也非蓄力已久、借动迁
之事而挑明，而是绵延的、不断叠加的家庭政治史在动迁时刻的一个短
暂交汇。 这也是本文不断试图申明的观点。

依照继承法第二章第十条的规定，遗产应按“配偶、子女、父母”等
顺序继承，其中“子女”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有扶养

出
生

日期 1914.11.1 1927.8.2 1945.1.3 1956.5.4 1954.1.5 1962.8.6

汉口

籍贯 下江 永宁 [同前符号]

文化程度 新二年初小 文盲 中学 小学

职业及服务处所 下江轮渡公司水手 家务
临时工

十三中学 入托
南师庵托儿所

本市其他住址 正式在下江轮渡公司 九步八桥 9 号

何时何地迁来本市
何时登记户口

1958.5.7 武汉市
春来里 [同前符号] [同前符号]

事项内容时
间及承办章

61.6.10 正式户口迁入
（轮渡公司签章）

1962.2.11
劳动教养三年

户口
登记
事项
变更

事项内容时
间及承办章 1958.9.8 改签 62.3.9

正式户口迁入 末江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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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继父母。 这一条肯定了作为继母的金兰和曾褀有之间的继承关
系，而派出所档案上“户主—妻—子—次子”的结构也应和了继承法，即
曾褀有虽非金兰亲生，却应被认为是曾忠与金兰的长子。凭借这个物证
及其相应的“法的依据”，当动迁小组组员郝五龙以“官司打不赢”为名
唬吓曾褀有时，陶淑当场进行了反驳。

与此同时， 曾褀有一支还试图进一步证明这套如今已在继母名下
的房子在来源上仍属其生父， 因为如果说继承继母的遗产还只是依靠
法律“条框”的佐证，那么作为长子继承生父的遗产，则完全合乎曾家的
生活史和家内道德。

邱二姐：这是他爷爷奶奶的房子。 老人的遗产，他爸爸作
为一个长子，他觉得应该拿这一份，至于让不让（给曾褀华），
是另外一个问题。

陶淑：么的他爷爷房子，怎么可能（实物）拆迁能分到房子
（指 602室）呢？
在邱二姐和陶淑的上述讲法中，602 室私房和其前身小木楼公房的

连续性被从曾家的住居史中截取出来得到强调， 即 602 室是由小木楼
经实物拆迁而置换来的，即便之后成为金兰名下的私房，但其在源流上
始终与曾忠抱有关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家住居史中“分居”的开端
也被截取出来进行道德化解释。

邱二姐：（当时）就是找个理由把他赶出家门，所以后来他
就在外头走动了。
邱二姐所说的即是 1965 年曾褀有劳教回城后金兰以家中人口过

多、不够住为由让他外出租房的事。 和陶淑类似，邱二姐将这件事作为
对金兰的道德批评， 从而使此后曾褀有在居住上与小木楼的分离不被
视为他的自我选择，也不被视为他在家庭政治意义上“应得的”结果，而
被看作一种来自金兰的恶意惩罚。 小木楼变成 602 室，承租人从曾忠变
为金兰，金兰又从承租人变为产权人，这一系列在各个时期房屋政策下
得到“落实”的居住和所有权事实以及未来所朝向的特定分家计划，都
因为最初带有金兰的故意作恶而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从而使得这
一切都可以在征迁的节点被提出来重新讨论和否定。

2. 正当的“功劳”：政策理据、道德筹码与未来分家计划
与曾褀有一支的讲法和逻辑相反的是，曾褀华、曾褀英和对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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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支持的动迁小组依据另一种理据认为， 上述曾家住居史的一系列
变动完全正当。

对他们来讲，“小木楼—602—房改房”的过程既顺应不同时期的房
屋政策与市场机会，又顺应家庭内的分家安排，因此是正当的并理应继
续得到维护。他们的关键理据在于，实物拆迁时期实际居住其中的三人
是使小木楼公房得以置换成较大面积的楼房公房的重要原因。 这个理
据尤其得到动迁小组组员王平丽的支持。

王平丽：按照规定办事，应该这个房子分成三份，一个金兰
的，一个曾褀成的，一个是曾褀华的，跟曾褀英和这个哥哥（曾
褀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曾褀有）现在要分也只能分金兰这
一部分……你这个房子分进来的时候，是按照三个人的户口进
来的。 现在他（曾褀有）只有他妈那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
王平丽部分地代表了小组成员们的态度， 即他们也强调从小木楼

到楼房的实物安置过程中“按常住人口配给面积”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应该看到，小组的这种说法具有某种家庭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在当
时的实物安置政策下，602 室在被动迁时与邻人相比所显示出的面积
之大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化换算时的优势， 都被认为是小木楼拆迁安
置时几个常住人口的“功劳”，而当时不是常住人口的曾褀有则相应地
没有“功劳”。 这个过程中的功劳大小待到此刻便成为因征迁而发生的
新一轮家庭政治较量中的道德资本和筹码。实际上，组员王平丽并不是
真的认为这套理由有着比继承法更高的合法性， 而只是在复述曾褀华
一方运用于纠纷中的道德资本和筹码。

另一个可以证明小组人员并非认真地在政策视角下对待这套理由
的事实是， 在征迁办档案室可以轻易调出曾家当年的实物安置补偿协
议的情况下，该小组从未真的打算调出这份文件。 因此，他们并不是将
之作为一个有法律依据意义的物证， 而是将之作为某种对家庭政治史
进行判定的辅助工具，作为引导曾褀有一支修改分割目标的一种参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组其实进入并“学习”了曾家的分割“语言”，小
组的谈判技术和所把握的政策事实以与曾家各方所持理由相似的方
法，成为干预其家庭政治的筹码，而不是相反地由曾家成员学习小组的
政策“语言”。 当然，我们不可忘记的是，“推举公证”的制度压力是促成
这种局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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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陶淑对这个指责是将信将疑的，因为动迁小组并未将曾褀华货币化置换安置房的细账告
诉她。 但她也并不认为这个指责只是一种说辞，她相信分割补偿款会对曾褀华未来的安家产
生影响，她的疑惑主要在于拿捏不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上述对过去住居史变动正当性的“证明”还进一步延伸到对未来分
家计划的维护和强化上。 在房改房时期，如前文所述，和母亲同住的曾
褀华出全资购下房子并一直在此居住； 曾褀英起初为维护曾褀成而不
同意在房产证上单独写曾褀华的名字，但随着曾褀成无妻无子而终，对
金兰、曾褀英和曾褀华而言，这一份家产的分配方向得到调整，并变得
比此前更为确定，即在金兰去世后房子的所有权将全部留给曾褀华。不
仅如此，在新的分配方向不断被落实的过程中，602 室也越来越成为独
属于曾褀华自己小家庭的待分配家产。 曾褀英在征迁之初已经表达了
对这一方向的支持，明确表示将自己的份额赠与曾褀华。动迁小组也出
于下文提及的复杂考虑选择维护这一方向。

陶淑：那拆迁办给我们讲，“他住到里面，你把他弄的，钱
都不够，买房都不够，他一个儿子还没结婚呢”。 30

这是支持曾褀华的小组组员对曾褀有一支的当面指责， 这个指责
在他们每一次会面争吵时反复出现。 小组的这种讲法包含一种有实际
意义的、从曾褀华角度出发的设想，即作为这个征迁项目里经济状况最
差的一户人家， 该房征迁后的得利可能是曾褀华今后为其妻儿争取更
好生活的唯一机会。 一旦总利少去 1/3，他只能勉强置换一个面积相当
但区位更差的房子。 而如果曾褀华看不到足够的利益或居住条件改善
的可能，他就不会搬出房子、交出钥匙，小组也就无法完成对这一户的
动迁任务。这正是小组所担心的，也是小组除一定的同情外对曾褀华一
方有所倾斜的原因。

已故产权人的某位继承人将被动迁的房子视为自己所在小家庭再
生产的特权，是北滩区征迁中普遍出现并值得审视的现象。在接触征迁
现场的最初几个月， 我每每听到被动迁者大声而生气地说：“给我这么
小的安置房，我儿子怎么结婚啊？”之类的话时，首先会感到这是一句虚
话，因为当时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最关切的应该是补偿款与安置房能否
使其目前的生计生活平缓过渡， 至于未来子女结婚则是遥远而缺乏确
定性的预期。但我逐渐发现，小组人员的确在严肃对待一些被动迁家庭
的这类诉求，而一些被动迁者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也的确十分焦虑。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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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对这类家庭而言，征迁不是“拆掉了”未来的婚房，而是除征迁以
外，基本不可能依靠生计手段、储蓄或其他投资方式为子女购置婚房，
因此， 他们认真地将征迁带来的机会纳入自己家庭未来的再生产进程
中。

但是，北滩区的很多家庭过去在做出赋予某一小家支居住特权的
决定时并不采用契约（如遗嘱）或共同见证（如家庭会议）的形式，而是
在“过日子”的过程中（主要是谁在婚后以小家庭的方式和父母保持更
密切的联系、财物往来或共同住 /吃）借由一些心照不宣的举动逐渐达
到共认。因此，当父母去世、征迁来临、小组人员依照政策要求这些子女
转而通过契约形式对这种特权加以确认时， 容易出现其他子女通过避
而不见（而非“撕破脸皮”）的方式表示反悔的情况。 这使上述那种“认
真纳入”容易失去保障。 在这个意义上，被动迁者在纠纷中对这种纳入
计划“大声而生气”地反复陈说本身就是维护计划的一种行动。

（三）被动的“再分家”：额外之利与“洒香水”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曾家的个案看到由征迁所牵动的“被动再

分家”的情形。 应当说，这一被动的再分家与之前既有分家结果或计划
间最大的冲突既是观念冲突，更是事实冲突。尤其是对那些像曾家一样
还未将分家计划执行彻底的家庭来讲， 此时的扰动所破坏的首先不是
将来而是过去，即在显性或隐性的对未来分家计划有所共认的前提下，
每一家、每一个人在过去对自我和他人日常生活的安置。

在实物安置时期的分家或以居住安排为重心的家产分配中， 未来
不会得到父母之宅的人一方面可能会得到父母以积蓄或其他社会资本
形式的更多支持， 另一方面可能更为积极地寻求或者也更容易得到单
位分房的机会。而未来会得到的房子的人，一方面与父母的日常生活交
集更为密切，需要承担更多的赡养义务；另一方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安
置和子女未来的安排也以将得到的房子为核心来展开。 无论当初金兰
拒绝让劳教归来的曾褀有回小木楼居住的倡议是否带有或者带有多大
的私心，从曾褀有外出租房的那天开始，他和父亲、继母、继兄弟姊妹就
分开居住了。 随后这一分居模式在单位制度和平均主义实物安置政策
下被确定下来，并在各自的方向上顺序发展。在曾褀有这边的顺序依次
是：借住同事的单位公房，继而从街道获批土地，建房，取得公房承租资
格，最后经由货币化拆迁置换到一套经济适用房。 而在金兰这边，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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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们可以回到林耀华（2000）的分析中来看这种“共认”内部始终存在的“不满”及其妥协
之处。事实上，分家从来都不是理想型意义上没有争议或私心的人人服膺，而是靠有资格的主
持者以及长辈近亲的“务必在场”、 靠其他亲戚的陪坐来共同促成。 而之所以需要这些人的
“在场”，乃因分配会因不动产的肥瘠不同而总会有所不均，所以要“由中人分配，尽其公平之
能事，然后制成阄，兄弟按长幼序拈之，各不得有异言”（林耀华，2000：78）。 这个“不得有异
言”暗示了在这种有“礼”的稳定性般的宗族分家中，其实也始终隐含着不满。 这也提示我们，
这里的公平绝非钱财均分上的公平，而是以信任中人，（尤其是）“不得有异言”（也即“有人要
自认吃亏”）为前提的公平。

原承租人曾忠去世和女儿曾褀英出嫁离开， 随后因金兰和两个儿子在
小木楼的“常住”而在实物拆迁后获得相应安置面积并变更承租人，继
而曾褀华等人利用房改房政策变更承租人为产权人，接着曾褀成、金兰
相继去世，曾褀华一家三口成为实际居住人。

曾褀华与母亲金兰共同居住的时间最长，他很当然地将 602 室作为
未来必将属于他这个小家庭的房产来规划， 因此在房改房时他最为积
极，并独自出了全额房款；而在动迁小组进入早期，他也十分关心将来能
否置换两套小房子，一套自己住，另一套给儿子。因此，一步步地，原本由
曾忠承租的小木楼公房最后成为留给曾褀华一家三口的 602 室。 这个分
家计划虽然不是从一开始就得到所有人认同，比如曾褀有对自己被金兰
排挤出去租房是不满的，曾褀英在曾褀成活着时也不愿 602 室将来由曾
褀华独得，但在生、死、嫁、娶的家庭史和拆迁、安置、房改等居住史不断
推进的过程中，即使仍有人不情愿，但这个分家的方向逐渐得到所有人
的共认。 31

不仅曾褀英，就连曾褀有父子都是认同上述方向的，因为当曾褀英
让曾伟带曾褀有去公证处签字、“把房子过给小叔叔”时，父子俩并无异
议。 只是当他们发现房子不是在“只能用来住”的状态下“过给”曾褀华
而是在征迁的状态下时，才转而反悔。他们反对的并非过去家庭史中逐
渐确立的把“房子”留给曾褀华支配的分家安排，而是反对由曾褀华独
得一个看得见高额市场利益的“财物”。 进一步说，在实物安置时代，房
子不成为可被独立划分的家庭财产，在世父母的选择（房子给谁住不给
谁住、未来留给谁不留给谁）主要是在集体主义时代单位制居住政策下
对“家人们如何住”的安排，所维持的是道德公正和整体日常生活上的
大致平衡。 但在货币化过程中，曾经处在分家计划中的、以居住安排为
核心的“家产”转变为不仅可计数而且还增值了的“家财”，而曾经由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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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在众子女间反复平衡过、 在代际间不断传递着的居所现在成了某个
子女及其小家庭额外获得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此，家庭纠纷的焦点
实际上在于这部分“额外”之利如何在家庭政治的意义上得到恰当划分。

在北滩， 一些被动迁家庭对这个焦点问题的解决往往首先靠动迁
人员的门道、技巧而使原先的分家计划得到维持（而不是照政策、按继
承法真正进行均分）；其次，由得到房子的那一家拿出一部分现金分给
其他姊妹（即“洒香水”）以示诚意，以便完成继承权的让渡。“洒香水”
是我在北滩的征迁现场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汇， 用以指在征迁中获利最
多、拿“大头”的人从自己腰包里拿出一些钱来分给其他人；而独得大头
的一方往往是在分家计划中从以前到未来都居住于此的那个姊妹及其
小家庭。 虽然偶尔也会事后“洒”，但大多数家庭都选择事前“洒”，即
“洒香水” 的那家人不等拿到补偿款就提前用自身积蓄垫付这笔钱，这
是为了促使其他姊妹尽早去做公证，因为“钱一旦被别人捂在口袋里，
再掏就不好掏了”。

具体到曾家，其征迁纠纷可以被认为是对“洒香水”方案的协商。双
方共认的方向，即置换的房子仍给曾褀华一家，而不必按继承法拿出补
偿总额的 1/3 给曾褀有，但曾褀华也必须拿出一些现金给曾褀有，以便
让他同意让渡继承权。曾家真正的争执在于具体方案的差异，即曾褀华
到底应洒多少“香水”，曾褀英的方案似乎是一滴“香水”都不必洒，而
在动迁小组支持下的曾褀华则相继以 1/9、1/6、1/4 的“香水”方案试图
换取曾褀有的签字。

值得注意的是，洒向每家的“香水”必定明显少于按继承法应分给
每家的份额，若“香水”的数额与按继承法分割后的数额太过接近，就不
能被视为是“香水”，但洒得过少也会导致恶名。 因此，“洒香水”的意义
不能被视为通过私下的调整而达成经济上的公平或均平；同时，这也使
我们注意到，“被洒香水”的众姊妹本身就共认补偿的分配可以不均平。
此外， 在征迁中不凭继承法的规定来纠缠而按分家计划让利的其他姊
妹往往会被认为明白事理，而能恰当拿捏“洒香水”数额的独得大头者
则被认为会做人。 这种恰当的“洒”与“被洒”的存在进一步提醒我们“洒
香水”行为的情理性。 鉴于在征迁中需要谈及“洒香水”事宜的主要就是
那些“被动再分家”的家庭，我们可以认为，“洒香水”的行为正是用来粘
合从不可分的“家产”到可分的“家财”这一货币化过程中产生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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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的边界：孃孃与媳妇

征迁不仅成为“再分家”的谈判舞台，也为一场围绕生活史、在不同
家庭边界及其政治框架间展开的家庭政治较量提供了契机。

（一）亏欠、回报与区分之端
曾家的征迁矛盾直接源于两方面对面的争执和置气， 并发展成对

道德正当性的角逐。 其中，曾褀英对曾褀有曾经的“照顾”是双方道德
“讲法”的关键争议之一。 针对这一点，陶淑在她的讲述中提出，他们已
通过照管叔叔曾褀成的晚年而完成了回报。 2007 年， 曾褀有一支在顺
安村城中村地带买下一栋四层楼房，其中的三楼、一楼分别以远低于市
场价的租金租给曾褀成“一家三口”居住、做生意。 曾褀成未婚，“婶婶”
是他在外地时结识的，她带着一个孩子和曾褀成搭伙做买卖。但是这对
叔婶和曾伟的母亲关系很不好，时常为琐事“挤挤杠杠”。 2011 年，曾褀

成一家三口搬到对面的楼房里去住， 搬家时还带走了曾褀有家的热水
器。 几个月后，曾褀成因肝病去世，“婶婶”带着孩子离开了。

当陶淑得知， 曾褀成早在租住曾褀有家的房子时就知道自己患了
肝病却没有告诉他们， 而儿子曾天当时随祖父母同住在此并经常和曾
褀成同桌吃饭时，她愤怒至极：

我要是有病，我是不会到哥哥家，去害哥哥这些小孩下一
代的。 做事做绝的了，天会报应他的。 我后来也蛮恨的哎。 你
说说看，你家（她指着曾伟，口气十分责备）、你家叔叔，首先做
法就不对。（曾伟没有作声）
陶淑希望“天”来报应的除了曾褀成瞒病不报外，还有他欠钱不还

的行为。 曾褀成在生前多次向曾伟夫妇借钱打牌，到他死的时候，还欠
曾伟夫妇八百块钱。 陶淑在谈论此事时，情绪始终非常紧张，在想要开
口提起此事时反复看了看曾伟，并问：“这个话还能讲啊？ ”直到邱二姐
鼓动说：“你说，你说，今天么的关系”时，她才开口。 而当她开口前，又
先赌咒自己并不亏心。

（曾褀成）没死的时候问我们借的钱———不是说互相帮助
吗，我就不怕他，就是天黑了我也不怕，我没有讲亏心话。 那时
候还、临死的时候还欠八百块钱，我们从来不讲这个话，因为
他人已经不在了，我讲的话还有意义吗？ 我就跟我家老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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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烧香给他（指曾褀成）。 他家的孃孃骂我家老公公，我
说，到了以后拿钱（指拿拆迁款的时候），像这些话我完全可
以，全部都讲出来。 我自己不会昧到良心瞎讲这些话（拔高了
声音，异常激动），我自己有儿子的，我要瞎讲的话，是不是天
在看着，对不对！ 我肯定要把这些话，全部要给它讲出来！
虽然和曾褀成的租赁关系以两家的矛盾和曾褀成的病逝收尾，但

陶淑认为， 他们提供的低廉租金是对曾褀成晚年的一种照管。 不仅如
此，到死都没还清的借款也被陶淑看作是互相帮助的证据。而这些都是
为了与曾褀英帮助曾褀有之事针锋相对。陶淑想证明的是，曾褀有一家
不仅偿还了曾褀英早年的帮助，而且还加倍地偿还了，甚至还造成了自
己的损失；同时，在死人身后评论，这种涉险行为似乎更证实她所言非
虚，她的气愤、赌咒也因此增强了她的道德感。

曾褀成在医院去世后，曾褀英没有将消息告诉曾褀有，而是打电话
给曾伟，让他在葬礼上给曾褀成捧骨灰盒子。曾伟当即同意了，然后告诉
了陶淑。陶淑骂他“什么都不懂”，陶淑说，她不明白为什么捧骨灰盒子要
轮到曾伟，因为曾褀成的亲弟弟曾褀华也有一个儿子。陶淑坚持认为，除
非曾褀华没有儿子，才能让曾伟捧。曾伟于是打电话询问邱二姐，二人在
电话里讨论了很久，二姐最后主张曾伟还是应该问自己的父母，因为他
们都还健在。 曾伟感到为难，于是由陶淑打电话给婆婆询问此事。

我家老婆婆当时电话一接，在那边跳起来了，说：“哪个叫
他捧骨灰盒子的啊？不准捧！”我就说：“你妈讲的哦，不能捧。”
后来第二天孃孃打电话给我，我说：“孃孃，不好意思哦，我家
老婆婆讲，伟子不能捧这个骨灰盒哦。 ”她回我一个什么话，电
话一挂：“你们不要来了！ ”电话挂的了。 她好像我们还想要去
的呢。（最后）没有去哎。

（二）两场葬礼：彻底区分与失败的弥合
为曾褀成捧骨灰盒的不了了之成为中断曾褀有一家和金兰子女们日

常交往的一个重要节点。 据曾伟回忆，下一次和曾褀英等人的见面已经
是 2016 年 10 月在顺安村母亲的葬礼上。 在此期间，两家人仅在 2014 年
有过一次电话联系。

这一次电话也是由曾褀英打给曾伟的， 她让曾伟第二天把出租车
借给她用一下。曾伟询问用途，曾褀英才说是金兰去世了，葬礼要用。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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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非常生气，没有去参加葬礼。陶淑认为这个事件中最让他们无法接受
的是曾褀英没有向曾褀有家报丧。

陶淑：你连丧都没报就想跟我们借车子。 你最起码告诉伟
子，你说你奶奶走的了，伟子你过来一下子哦，这个很自然的，
他车子开过来他肯定要给你用的，对不对？ 而且也不告诉我们
家老公公、老婆婆，都不告诉。 你不尊重长辈，你跟我们小辈
讲，而且还不报丧。这个很忌讳的，不报丧我们是不会去的。报
个丧，我们肯定去。后来我跟伟子讲，“你送个花篮去吧”。伟子
说———他很生气———他说，到后面，（曾褀英）唧唧哼哼的，她
就不想告诉你奶奶怎么样，只是讲把车子借给她用一用。

曾伟：她没告诉我，我要去干什么呢？ 对不对？ 我就不需要去。
陶淑认为， 曾褀英不报丧而直接开口要车和为曾褀成捧骨灰盒的

事类似，犯了忌讳。 因此，作为金兰继子一支的曾褀有一家没有一个人
去参加金兰的葬礼。 在曾伟夫妇看来，这是出于忌讳和生气；但在曾褀

英那里，由于曾褀有家的缺席，她和曾褀华有了充分的理由在金兰的墓
碑上不刻曾褀有的名字。 到了征迁的时候，这块墓碑成为一块指向“曾
褀有是不孝子”的道德铁证，被曾褀华和小组用来否定曾褀有与金兰遗
产之间的道德性关联。

由此，从有关曾褀成葬礼的矛盾到有关金兰葬礼的矛盾，以继子和
亲子间距离为内容的伦理纷争逐渐升级。曾伟去不去曾褀成的葬礼、是
否为其捧骨灰是对“谁是最亲的侄子”的争论，也是对继子和亲生子间
关系的初次试探；而曾褀有家最终没有去金兰的葬礼，不仅完全地分开
了继子和亲生子，甚至切断了继子和继母的关系，将两种家庭边界彻底
地“区分”了。不可忘记的是，曾褀英在谈判之初向小组隐瞒了曾褀有的
存在，在法庭上也坚称不认识曾褀有，所有这些正是这种“彻底区分”的
一种表现。

2016 年 10 月，曾褀有的妻子去世。曾伟夫妇本不打算通知曾褀英，
但曾褀有“偷偷摸摸”打电话给曾褀英。 陶淑认为，这是因为婆婆离世，
公公伤心，有点想妹妹。 直到曾褀英快到顺安村时，曾褀有才告诉儿女
孃孃要来。

陶淑：跑去了，两个人往那儿一站，人家不是丢那个孝嘛，
是丢到地下自己捡，她就不想捡。 人家就说：“你把它捡起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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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上呢。 ”她不想戴那个孝章，也不想捡那个孝，被人家讲得
么的办法了，她只好捡起来抓到手上。（从此处开始，陶淑转用
类似喊叫的音量）抓到手上，你最起码，嫂子，一个头要磕吧，
她没有， 她就在那边鞠了一个躬。 你说，（人家） 不尊重你
妈———他（指曾伟），亲自跟他妹妹两个，好像孃孃来了，就不
得了的那种感觉。 我当时，我是到房间里去了，我没有理会这
些事。 哎你说一个头都不磕，孝章也不戴，就抓到手上，你家孃

孃是什么人啊！
曾伟：你还能低点儿啊，人家楼上还以为是吵架的呢。（大

家都低声地笑了）
陶淑：喊她吃饭她也不吃。 后来她走的时候我就讲，我是

不送她。伟子他说，你也送送孃孃。我是一万个不愿意，我要送
她干么事啊！（这时所有人逐渐安静了，再次变成陶淑一个人
的高喊） 她前面还没走， 一个村子人都讲她怎么跟大官一样
的，意思就讲怎么这种样子的。
陶淑不满于孃孃的不愿戴孝、捡孝、下跪和吃饭等行为，认为这使

曾家成为全村的笑柄。 但她更不满的是夫家（曾褀有、曾伟、曾菊）在这
样的情形下，依旧在态度上对孃孃有所宽忍。陶淑在这一场葬礼上所憋
的气让她即使在时隔一年后，仍然当着作为“门口人”的邱家五口和我，
无可抑制地高喊起来；而曾伟并没有制止她，只是让她声音“低点儿”
———这个过程也是对葬礼上二人身体性事实的一种回响。 那次葬礼本
来包含着曾褀有弥合此前“彻底分开”造成的裂痕的努力，并且他与曾
伟、曾菊确实通过某些行动（如对曾褀英的宽忍）实现了一部分弥合，但
这些行动却导致陶淑和曾褀英间矛盾的升级。同时，曾褀有一支被村民
取笑，也表明了曾褀英虽然身至，却并不愿意彻底弥合两家间关系的裂
痕，因此这个弥合是失败的。

（三）两种边界
可以发现，上述家庭史主要是由媳妇陶淑讲述的，而不是出自曾伟

之口。 事实上，在动迁小组那里，曾褀有家的男人（曾褀有和曾伟）只参
与了第一次会面，就收到小组“下次不用来了”的提议，之后的数次谈话
都是小组主动找陶淑商谈。 这一方面是因为曾褀有、曾伟都是口吃，且
脾气急躁，不善交谈，而陶淑谈吐流利，善于和人打交道；另一方面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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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组已经察觉到， 在这场家庭矛盾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孃孃曾褀英
和媳妇陶淑这两个女性。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家的三种家庭边界划分：曾褀英
和陶淑首先秉持着两个不同的家庭边界，前者将“继子”曾褀有排除在
外，后者则强调曾褀有的长子身份和大家庭对他的亏欠，而曾家男性则
秉持着第三种边界。 陶淑所持守的财产与家庭的边界实际上是她与丈
夫、儿子的小家庭，这使她并不像曾伟、曾褀有那样顾念曾褀英曾经的
帮助，因为这些帮助既发生在她婚前，也并未进入她所在的小家庭。 和
陶淑相比，曾褀有、曾伟，甚至包括曾褀华，这些曾家男性成员的家庭边
界反而更为接近。尽管他们在征迁中对立而站，但对家庭“前史”皆有所
顾虑，也非争吵的台前主力，甚至常被几个女性成员怀疑其坚定性。 例
如，曾褀英虽然为曾褀华争利，却并不信任他，因而始终将房产证随时
带在身边；陶淑则在谈判期间“保管”了曾褀有的身份证。 换言之，如果
没有这些女性对前两种边界的坚持， 也许曾褀华和曾褀有早已互相妥
协。

与嫁入曾家的陶淑相比，曾褀英的身份更为复杂，她在出嫁后仍积
极地参与着娘家的重大生活安排。曾褀英早先为北滩区毛纺织厂职工，
后调入外轮公司，其丈夫陆竹则是外轮公司部门主任，外轮公司的前身
即曾忠曾在的轮船公司。 曾褀英和陆竹不仅是曾家生活条件最好的成
员，更是曾家掌握社会资源最多的小家庭。 陈映芳（2010）曾提醒，在这
种“家庭捆绑式的福利资源分配制度中”，“家庭成员的福利直接受制于
职工的单位等级及个人地位”。 这或可用于解释曾褀英在家庭中的地
位：在曾家几个子女中，只有曾褀英进入了父亲所在的单位，并与单位
中层干部结婚。由于父亲的单位等级及个人地位对这个家庭的重要性，
因此，曾褀英在单位中的个人地位也“内化”或者说“投射”到了家庭地
位中。 需要注意的是，她不是在别的单位而正是在父亲的单位工作，这
使得她与其他姊妹相比和父亲在单位身份上最有“继承性”关系。 实际
上，曾褀有也是有一定“继承性”关系的，但他却更多地被视为受到父亲
的荫庇，反而显得多拿了整个家庭的一份福利，占了便宜。 这也部分是
因为他在父亲单位的工作比父亲的更低微， 收入也仅止于他个人的温
饱，而未令整个大家庭共享福利。

这两种“继承性”关系的差别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曾褀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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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但这是有条件的，如已过强拆期限，无论房产证、身份证在何处都可强制拆房。

陶淑的不同家庭边界以及与上文所谓曾家男性的第三种边界间的关系。
尽管我们将之划分为三，但也应看到三者间更贴切的关联是：无论是在
过去的家庭史还是在征迁谈判初期，曾褀英的家庭边界在事实上是得到
曾家所有男性成员的顺从的，但它却为坚持小家庭边界的陶淑所拒绝。

五、公共政治的伦理化：家的“渗透”与法外的调解

在广场谈崩之后，曾褀英夫妇不再主动与曾褀有一支对谈，而是将
这件事丢给了动迁小组。动迁小组在得知曾褀有的存在时，感到既意外
又麻烦：一方面，按照政策，小组在已知情的情况下，必须与作为继承人
之一的曾褀有协商；另一方面，曾褀英在和曾褀有协商失败后，收紧了
对房产证的保管，随身携带，这也使得小组不得不帮她“摆平”曾褀有，
否则小组成员将无法完成任务，领取全额工资和项目奖金，还会因拿不
下谈判对象而被其他小组笑话。

值得注意的是，曾褀英扣住房产证的举动，其目的在于使推举公证
过程无法进行。 实际上，另一方的陶淑收起公公的身份证，也是出于同
样的目的。这些举动都令动迁人员或家庭纠纷的另一方受到牵制。在此
意义上，扣物证可被认为是家庭政治向公共政治“渗透”的某种有力途
径。 32

小组在 5 月底第一次约见曾褀有一支。 在这次约谈中，小组组员郝
五龙提出了一个看似不合乎继承法的方案，即曾褀有只能分到“1/6”的
遗产份额。

陶淑：他说这个房子一分为二，奶奶一半，爷爷一半，你只
能拿爷爷的 1/3，那不就是 1/6 吗？ 奶奶那半，就她姊妹两个
（曾褀英和曾褀华）能拿，他爸爸（曾褀有）拿不到。他就说，“你
只能拿到这个，你要真正你弄起来（指闹起来），你就只能拿到
1/6”。
郝五龙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金兰留有遗嘱，曾褀有将什么也

得不到。 上述这两个理由令曾伟一家领会到的是：第一，曾褀有的儿子
身份是不正式或不完全的；第二，金兰一定不会给曾褀有留任何份额。
可以注意到，这两个暗示都不是依照“法”，而是依照金兰及其亲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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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褀有的态度给出的。该方案被曾褀有拒绝后，郝五龙给出了新的方
案。这一次，郝五龙提出由他来做“和事佬”，一方面让曾褀英 /曾褀华给
出“八万十万”，另一方面则劝曾褀有息事宁人，签字了事。 前文提到，
得到小组支持的曾褀华一方相继给出 1/9、1/6、1/4 的“香水” 方案，在
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组通过重复的“陈说”和“解读”加入了对这
些方案的提出和强调。而在此处，小组则以“和事佬”的身份更为直接地
参与和把握曾家“洒香水”的过程。

在这项谈判拉锯之际，郝五龙打算再做曾褀华的工作，令他“洒”更
多的“香水”来促使曾褀有签字。 他继续对曾褀有“恶语相向”，并告知
其最多只能得到 10 万， 而私下他却要求曾褀华准备 15 万， 因为他认
为，只要曾褀有稍有松动，15 万便可以将事情解决。 不巧的是，一个多
月后评估公司进场，评估出的补偿地价远高于郝五龙的预期。与新的房
屋总价值相比，15 万连总额的 1/10 都不到。他只好和已经准备好 15 万
的曾褀华再次商量，建议其再多“洒”些“香水”，但又担心曾褀有家变
本加利地索要。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协调避免曾家走向
诉讼，因为诉讼耗时长久，不利于小组追赶进度。

不过，当年 12 月底，曾褀英、曾褀华还是向区级人民法院状告了曾
褀有，申请由法院判决动迁房屋的继承份额。 曾褀英、曾褀华专门聘请
了律师，曾褀有则没有请。 这一次的庭审以和解结束。 以下是陶淑对庭
辩过程的部分回顾：

法官最后问我们要多少钱，我们讲，我们要我们的 1/3，曾
褀华说这个钱的数额太大了，他们回家要商量一下再说。 反正
最后法官说，我们要 1/3 嘛，59 万，法官就问他，你能出多少
钱，你是不是不想出钱。 他们说，没有没有，不是一分钱不给，
就是讲回家商量一下。
这场官司的关键不是判决的潜在权威， 而是两方当庭的说法和法

官的调解。根据陶淑的描述，曾忠的户籍档案作为一个关键物证使曾褀

有在法庭上占了上风，而使曾褀英、曾褀华所说的“这个人不存在”失去
了信度。 尤其对曾褀有来说，在法庭上的陈述、与物证的匹配和法官的
认可，都重新证实了他在家庭史中的位置。 而和解时曾褀华的“不是一
分钱不给，就是讲回家商量一下”，则是他在已经知道不得不分出一些
钱的情况下，对实质上的“洒香水”问题的讨价还价。 也就是说，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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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法官并未以判决的力量做出裁判， 而是提供了家内矛盾解决过程
中一个可供衡量的条件。换言之，法官并未通过判决的方式对这桩纠纷
进行裁决，而是将家事庭作为曾家家庭政治的调解场所。法官在庭间多
次询问曾褀华：“是不是不想给钱？ ”其言下之意，正是告知曾褀华不“洒
香水”行不通。

翌年初，曾家的案子再次开庭并以判决作结，判决要求曾褀华将征
迁补偿总款的 1/3 给予曾褀有。 这个结果看上去是“法的依据”压倒了其
他理据和力量而生效，但事实上，这是因为曾褀华、曾褀英一方在第一次
庭外和解后继续对“洒香水”的额度犹豫不决，却在征收办强拆期限的逼
近下不得不再次上诉的一种后果。也因此，这个结果对曾褀有一方而言，
只是他们在可及条件下提出的“语言”（即争夺 1/3 份额）的实现。

六、余论

本文通过对曾家征迁纠纷个案的描述和展开， 展示了以物权为中
心的货币化征迁政策如何打破被动迁家庭既有的分家计划和结果，而
使之“被迫再分家”的事实。本文试图揭示，货币化政策的实质是使曾处
在分家计划中、以居住安排为核心的“家产”成为增值了的“家财”，使
曾由家庭主持者进行总体生计考量和道德性平衡的居所由于额外出现
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被彻底拆分。 但同时，本文也发现了“家”在此
过程中的逆向行动：在特定的家庭内部政治和表达机会下，媳妇、嫁女、
父子兄弟等持不同家庭身份的成员各自维护的内部边界和其间的家庭
政治较量格局，反过来构成了货币补偿分割的框架和主导性逻辑。 其
中，在家庭“前史”中塑就的不同家庭政治框架在征迁纠纷期间得到“再
议”，而“再议”中发生的身体性事实推动着纠纷的方向，以这类事实为
基础的“道德控诉”本身又成为开启新一轮家庭政治较量的新行动，制
造着新的道德筹码。在此过程中，“法的依据”成为某种对家庭政治史进
行判定的辅助工具和引导不同家庭成员修改分割目标的参照。 动迁小
组也“学习”被动迁家庭的“语言”，其谈判技术和所掌握的政策事实则
成为干预家庭政治的筹码，从而令货币化征迁成为一个伦理政治过程。

前文已经讨论， 曾褀有一支所反对的并非过去家庭史中所逐渐确
立的分家安排，而是由某人独得增值了的那一部分“额外”之财。值得进
一步辨明的是， 他们对这部分额外之财的均分诉求并非如孙超（2013）

128· ·



拆“穿”的家庭：住居史、再分家与边界之争

33. 这个“找补亏欠”受《生育制度》中对分家问题讨论的启发。 费先生称，禄村的分家遵从一
种考虑“在很长的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平衡上是否公平”的逻辑（费孝通，1998：253-254）。 这
种逻辑特别应与契约式的权利—义务关系区别开来，而应理解为在不断“找补”的实践中所获
得的平衡。 这种区别可以用“行动先后”上的不同来辨别：契约式权利—义务关系的出发点是
在行动之前已知“如要追求自己的权利，就要考虑付出多少”；禄村分家中的权利—义务平衡
则相反，人们要么是在长子早年已经做出许多贡献后，在分家时“找补”给他，要么是在幼子已
经“多拿多占”后，想办法给他“找补”更多的任务。 以上判断来自与陈立瑜讨论中的启发。
34. 公房承租人转移中的“公证”规定主要在于：公房所属的区房地产管理局提供了类似的

“公证”过程，公房不可被继承，因此不可援用继承法均分，只能由某人继承承租人身份，而这
需要推举；与公证处的情形类似的是，这种推举会在小组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经各家庭成员协
商一致后方能完成。

等所说的，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均分”，而是在家庭政治史的基础上说
事、“找补亏欠”。 33 曾褀有的“生气”就是这种“找补亏欠”的例证，其举
动既是针对曾褀英对让渡给曾褀华的额外之财的隐瞒， 也是针对隐瞒
过程中的“过分对待”，而这个“过分对待”，即“瞒着拉去做公证”和“公
证不成的指责”，已经是新的家庭政治过程中的新行为。也就是说，这部
分额外之财也被“伦理化”了。“洒香水”就是相应的关乎“如何分配这
一额外之财”的方式，而“洒香水”的非均等性（换言之，若均等分就不
叫“洒香水”）和对既非均等又要让人感到平衡的“拿捏”之道，正证明
了“洒香水”的家庭政治意义。

朱晓阳（2019）在《基层空间的法》一文中讨论了当下国有土地上不
动产交易的规范做法， 认为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到场或以委托书形式
写下授权书才能完成房屋过户手续的办法， 其目的是有效减少因房产
交易引起的纠纷，结果则是实际承认传统的非业主对家宅有共享权。这
段讨论的本意是想与缺少不动产交易规范、 未确认业主的集体土地上
的情况作对比，却恰好提醒了国有土地上的征迁过程研究者。朱晓阳的
上述分析可以进一步解释为： 在房产转移公证的实践上是存在一种伦
理空间的，即公证处要求所有与房子有关系的人都在场，这意味着交易
必须在达成“共认”的前提下完成。

实际上，在征迁中被称为“推举公证”的规定就是一种异曲同工的
办法，它不仅包括朱晓阳提到的不动产过户，也包括公房承租人身份的
转移。 34 它既是征迁条例中的明确规定，即不动产交易过程中的公证环
节，更指向包括一系列复杂的协商在内的事实。 一个例证就是，北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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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小组被指挥部或其他小组问起某户的基本情况时，如介绍说“这户要
推举公证”，一个立刻会被问话人领会的认知就是，该小组势必要“挨”
过该户成员之间以及小组与该户各种成员间的协商———对小组来说，
要“拿下”这样的家庭，势必花费巨大功夫。

朱晓阳（2019）认为，产权的新旧两种法律语言在上述不动产交易
过程中得到完美对接。就本文来说，这种对接呈现在基层谈判过程中的
具体方式就是以家庭政治为具体内容的伦理化，上述“推举公证”实践
则是该伦理化过程所凭借的路径。

陈映芳（2008）认为，总体上而言，征迁没有给居住者太多的语言和
权力空间，甚至被动迁者也不得不学习使用霸权话语来争取权利。但我
们在曾家案例中看到的情形却是， 小组人员无法仅凭霸权话语就完成
谈判。 他们不仅为了让对方得以理解某些政策而转换语言， 甚至需要

“真正转换语言”，即将每一处政策细节都“换算”为家庭政治。 基层动
迁者的确总是试图以代理人的身份将征迁中的家庭问题化约为某种简
单的逻辑结构， 但我们也总是发现这种意图将不断遭到诸如其自身的

“内嵌”“栖身”“度日”性（林叶，2018）———这意味着其谈判对象的家庭矛
盾有可能转化为例如不断对其进行当面骚扰等身体性事实， 我们可在
此处再次回想曾褀华的“醉醺醺”———和推举公证带来的协商机会的制
约。 换言之，在类似推举公证这样的“对接”机会中，征迁的官方话语并
未在基层谈判的情境下彻底消解被动迁者的苦难。 这对那些寻求解决
城市化中这类家庭危机之道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启示， 他们需要在制
度内部继续拓凿类似的蕴含着“对接”可能的新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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